
《安化县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
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年7月 2023年9月 2024年1月

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《关
于面向城市、县域开展2023
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
范评定工作的通知》

通过积极对接，省知识产权
局将安化县定为知识产权试
点县推荐到国家知识产权局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《关于确定
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示范城
市、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的通知》，
确定安化县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
设试点县，试点时限自2024年1月
至2026年12月。



二、法律依据



三、工作目标

        以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推进计划为总纲，根据《湖南省知识产权战

略纲要》，建立切合县域实情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知识产权工作评价指

标体系，积极创建成为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完善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能力较强，保护力度较大，

地理标志运用、保护更加高效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，知识产权优势

明显，区域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的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县，确保实现知识产权质的提升和量的稳

定。


